
附表一之三 節目供應事業換照申請書

2、實收

資本額或

捐助財產

總額

國籍

□是

□否

起日 迄日 次數 金額

□限制級

  鎖碼

□非限制級

    鎖碼

□ 購物頻道

六、申請人目前已

經營/代理之頻道數

及頻道名稱

一、申請人名稱

二、

資格

條件

1、組織

型態

□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

(單位：新臺幣元)

3、外國

人直接持

有之股份

外國股東名稱 直接持股數

三、

自行聲

明事項

所佔比例

□地方頻道
□ 一般頻道

□限制級

  鎖碼

 

□非限制級

  鎖碼

四、

經營之頻道名稱

中文 (中文簡稱：                 )

英文 (英文簡稱：                 )

五、頻道屬性

 (每欄請擇一勾選

，參考定義請見本

附表附註)

□新聞　  □財經新聞  □財經股市

□兒少　  □戲劇　      □電影

□體育　  □教育文化  □音樂

□宗教      □綜合

符合以下條件者請打勾�，並填妥相關資訊：

□ 申請人同時為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系統名稱：                    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經營區域：               縣/市              區

□ 申請人提供之節目符合本會指定區域內民眾利益及需求

指定區域：

□預定上架之系統平臺：

上述類型以擇一勾選為原則；如欲複選，請按節目播出比例填寫

1、2、3…，或逕於其他類型自行說明。

申請人符合本法第五條規定，無政府、政黨或相關事業、財團法人、人員投資或任職之情

形。

項次
執照期間內核處執照期限

頻道屬性頻道名稱 境內/境外

經營/代理頻道數目總計：               個(境內：        個、境外：        個)

□其他類型：                (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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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之三 節目供應事業換照申請書

住居所

(公司章)

(簽章)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註：

電子郵件信箱：

負責人：

13、地方頻道：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係指該頻道提供符合本會指定區域內民眾利益及

需求之節目。

9、宗教頻道：該頻道所製播之節目，以推廣宗教教義為宗旨，提供閱聽眾宗教生活資訊、宗教講座、宗教教

育、社教文化、藝術與人文等節目為主。

10、綜合頻道：該頻道所製播之節目，以各類分眾為目標收視族群，提供娛樂、休閒、生活、音樂、旅遊等

增進新知及多元化需求兼具之內容為主。

11、音樂頻道：該頻道所製播之節目，以各類型音樂節目為主。

12、限制級鎖碼頻道：該頻道所製播之節目，以限制級節目為主。

1、新聞頻道：該頻道所製播之節目，以新聞(節目)為主。新聞(節目)之定義，詳本會訂定之「電視節目為置

入性行銷及接受贊助管理辦法草案(暫定)」規定。

2、財經新聞頻道：該頻道所製播之節目，以財經新聞(節目)為主。財經新聞(節目)為新聞(節目)的一種，係為

呈現財經事實而製播之新聞(節目)。

3、財經股市頻道：該頻道所製播之節目，以財經股市節目為主。財經股市節目係指以提供股票、期貨等投資

市場資訊為主之節目，常見類型如：證券投資顧問業者於電視頻道製播證券投資分析節目或提供財經分析專

題與新聞之節目。

4、兒少頻道：該頻道所製播之節目，以兒少節目為主。兒少節目係指以兒童及少年為主要目標收視族群，節

目內容可滿足兒少需求、提供正向身心發展，並包含教育意義，常見類型如：動畫、紀錄片、益智競賽、綜

藝、家庭生活劇、學校生活、兒少休閒等。

5、戲劇頻道：該頻道所製播之節目，以戲劇節目為主，其內容型態包含連續劇及單元劇等。

6、電影頻道：該頻道所製播之節目，以各類型電影節目為主。

7、教育文化頻道：該頻道所製播之節目，以自然科學、人文社會、歷史、地理等各項教育文化節目為主。

8、體育頻道：該頻道所製播之節目，以各種國內、外體育競技比賽之轉播及重播或提供各種地區性、國際性

之業餘及專業體育賽事現場報導及播出服務為主。

七、節目或廣告主

要傳輸方式

（擇一勾選）

□     衛星傳輸

□     衛星以外方式傳輸：勾選本項者，適用他類節目供應事業之相關規定。

八、代表人

姓名

□ 本國人 身分證字號：

□ 外國人

聯絡電話(含分機)：

申請人：

聯絡人：

十、通訊地址

十一、 營業電話 （    ）

十二、 開播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籍：

護照號碼：

九、營業所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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